
《2003 年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會議

所討論事項的跟進行動

引言

本文載述就二零零四年二月五日會議的討論事項所採取跟

進行動的結果。

澳洲《2001 年法團法》第 247A(1)條

2. 澳洲《 2001 年法團法》第 247A(1)條之前的版本是澳洲

《1981 年公司法》第 265B 條。第 265B 條是在一九八五年透

過《公司及證券法 (雜項修訂 )法》第 77 條加入澳洲《 1981 年

公司法》 (副本載於附件 )。我們無法找到資料說明，自澳洲

《2001 年法團法》或澳洲《1981 年公司法》制定以來查閱紀

錄申請在數目方面的變動。

擬議第 152FA(2)條

3. 擬議第 152FA(2)條訂明，法院在信納以下事項的情況下，

方可作出命令—

(a) 該申請是真誠作出的；以及

(b) 所申請的查閱，是為了一項在已顧及有關指明法團及申

請人兩者的利益下屬恰當的目的。

我們在擬議第 152FA(2)(b)條方面的政策目的，是法院在確定

所申請的查閱是否為了一項屬恰當的目的時，須顧及查閱令申

請的有關事實及情況，包括公司及申請人的利益。

4. 考慮到議員所提出的意見，我們打算刪去“在已顧及有關

指明法團及申請人兩者的利益下”的用語，如這項刪除得到法

案委員會的同意。在香港缺乏判例法的情況下，這項刪除可讓

本地法院可更易參照澳洲這方面的裁判規程來裁定何謂屬查

閱令的一項恰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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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查閱令申請的最少控股等規定

5. 法院在信納申請已符合“屬恰當的目的”及“真誠作出”

的規定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查閱令。因此，我們不認為需要就

查閱令申請的作出加入一項最少控股規定。雖然如此，考慮到

議員的意見，我們打算參照《公司條例》現行有關成員決議的

傳閱的第 115A 條，在擬議第 152FA(2)(b)條後面加入一項新條

文，表明查閱令申請只可循以下方法作出—

(a) 任何不少於在該申請作出的日期有權在大會表決的成

員的總表決權四十分之一的成員人數；或

(b) 不少於 50 名持有該公司股份的成員，然而每名成員就

其所持股份已繳足的平均股數不少於 2,000 元。

關於銀行的保留條文

6. 現行第 152F(2)條訂明，財政司司長不得根據現行第 152A
條，要求一名經營銀行業務的人 (銀行 )出示任何與其客戶事務

有關的文件，除非—

(a) 財政司司長覺得為調查首述的人 (即銀行 )的事務而必

需如此行事；或

(b) 該客戶已憑藉第 152A 條而被施加一項要求。

議員要求我們考慮，是否須參照現行第 152F 條加入關於銀行

的額外保留條文。就上述 (a)項而言，如果某銀行是擬議第

152FA 條下查閱令申請的標的公司，則法院不應作出涵蓋與該

銀行客戶的事務有關的銀行文件的查閱令，但如法院信納所申

請的查閱是為了一項屬恰當的目的則除外。我們不覺得，“法

院信納所申請的查閱是為了一項屬恰當的目的”的用語與第

152F(2)條第一從句的條文，即上述 (a)項有任何實質分別。因

此，參照上述 (a)項加入一項新條文是不必要的。

7. 就上述 (b)項而言，雖然法院可根據擬議第 152FA 條作出查

閱令授權某成員或其代表查閱公司的紀錄，但該命令本身並不

容許該成員或代表要求公司以外的另一方，例如銀行出示有關



該公司的銀行紀錄。因此，我們認為沒有需要參照上述 (b)項
加入一項新條文。

擬議第 152FC(1)(a)及 152FC(1)(c)條

8. 擬議第 152FC(1)條訂明，在符合擬議第 152FE 條 (有關保

護個人資料 )的規定下，因為根據擬議第 152FA 條作出查閱而

取得的資料或文件，在未獲有關的指明法團事先書面同意下，

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披露，第 (a)、 (b)及 (c)款所述情況除外。我

們在這項條文方面的政策目的，是列明查閱人可將透過查閱令

取得的資料披露的情況。不過，該條文並沒有授權任何有關當

局強制查閱人提供任何資料。凡有關當局擬強制查閱人披露任

何文件或資料，則須經常獲某些其他法律條文特別授權這樣

做。擬議第 152FC 條並沒有作出有關的授權。

9. 根據擬議第 152FC(1)(a)條，如果透過查閱令取得的資料是

為提起任何刑事法律程序或為任何刑事法律程序的目的，或是

為了一項按照法律而在香港進行的任何調查而必須作出的，則

將有關資料披露不會違反該項條文。“按照法律而進行的調

查”的用語可以是指執法機構，例如警方就任何一類刑事罪行

所進行的調查，或根據某條例，例如《證券及期貨條例》授權

進行的任何調查。該款如何施行的例子是，查閱人在查閱期間

發現某項非法活動正在公司進行中，除非向有關當局披露資

料，否則不能提起任何刑事法律程序或 手進行任何調查 。查

閱人如其後將資料披露，則無須根據擬議第 152FC 條而負上

刑事法律責任。有關當局可主動邀請查閱人提供資料，但這不

屬該款的範圍。除非有關當局根據法律有所需的權力強制他人

作出披露，否則查閱人無須符合有關要求。

10. 至於擬議第 152FC(1)(c)條，主要目的是訂明如果披露透過

查閱令取得的資料是按照法律或按照根據法律訂立的規定作

出的，則該項披露不屬違反該項條文。換句話說，該項披露是

依據法律規定或依據根據法律訂立的規定，例如法院命令作出

的。法例載有很多關於披露資料的不同條文，例子之一是《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A 條 (關乎對財產是代表從可公訴

罪行的得益等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



擬議第 152FA(1)條

11. 我們同意議員的提議，即擬議第 152FA 條應予修訂，以訂

明除非法院另行作出命令，否則所取得的資料只應用於尋求該

等資料的目的。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一經擬備，便會

送交議員，以便他們提出意見。

濫用資料

12. 我們同意議員的提議，應就透過根據擬議第 152FA 條作出

的查閱令取得的資料的不當使用﹐加入一項訂明罪行的條文。

建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一經擬備，便會送交議員，以便

他們提出意見。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事務科

二零零四年二月






